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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福建福矛酒業」侵權調查報告 

壹、 源由 

  貴會於 108 年 11 月 22 日召開第七屆第 2 次定期會要求財政處

就「福建福矛酒業」(以下稱福矛酒業) 侵權案提出調查報告，以下

為相關進度說明。 

 

貳、 案件處理說明 

一、本府 108年 10月 31日函請金酒查處 

  本案貴會第七屆第 5、6 次臨時會 108 年 10 月 30 日，李議

員應文質詢意見，疑福矛酒業製作兩岸同心經貿交流紀念酒「外

包盒」侵害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稱金酒公司）商標。

本府依貴會質詢意見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以府財務字第

1080093094號函請金酒公司查處，倘涉及侵權行為請依法提起法

律救濟，以維金酒公司權益（如附件）。 

二、金酒公司決定提出告訴，惟涉及何人將系爭商標用於包裝容器，

並有商標法之法律爭議，故目前金酒公司就此尚在與律師研究解

決方案。 

 

參、 結論 

  本案將進入司法程序，俟後再向貴會報告司法審理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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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
